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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的通知

渝府办发〔2020〕37 号

各区县(自治县)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:

为建立健全全市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实施外商投资企业“行政服务管家”制度

市商务委牵头统筹指导全市外商投资企业“行政服务管家”制

度建立工作。各区县(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组建由分管负责人任组长，商务(外资)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

长，商务、招商投资促进等部门共同参与的“行政服务管家”工作

团队，采取“一对一”或“一对多”匹配等方式，对本区县(开发

区)所有外商投资企业(项目)提供全流程、全方位服务。“行政服务

管家”的主要职责为:及时公开“行政服务管家”成员构成和联系

方式，主动联系对接服务对象;向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;协调解决

服务对象在项目落地、企业经营、变更、注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

问题;接待服务对象的投诉;建立重点服务对象工作台账;向本级政

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反映情况、问题，提出措施和建议。各区县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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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管委会要为“行政服务管家”开展工作创造条件，提供必要

便利。“行政服务管家”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服务对象费用。(牵

头单位:市商务委、市招商投资局;配合单位:各区县政府，各开发区

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)

二、建立领导联系外商投资企业(项目)机制

由市政府领导定点联系分管领域的重点外商投资企业(项目)，

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定点联系辖区内重点外商投资企

业(项目)。联系领导每半年至少走访联系企业(项目)1 次，了解企

业(项目)经营进展和运作情况，听取企业意见建议，及时协调、解

决企业(项目)报批、建设及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领

导联系的重点外商投资企业原则上每年轮换 1 次。(牵头单位:市政

府办公厅，各区县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;配合单位:市级有关部门)

三、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投诉协调机制

完善外商投资投诉协调工作机制，优化协调规则，规范协调程

序，提高协调效率，让投资者放心投资、安心经营。各区县政府、

开发区管委会要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协调机制，指定部门或

机构专门受理企业投诉的问题，对外公布投诉规则、处理时限等。

市政府外商投诉中心(设在市商务委)要定期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投

诉问题落实情况检查，及时将检查结果报告市政府，并在一定范围

内通报。(牵头单位:市商务委;配合单位:各区县政府，各开发区管

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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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健全外商投资企业定期座谈会机制

市政府每半年召开 1 次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，通报全市经济

社会发展有关情况，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。对座谈会上外商投资

企业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按职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、开发

区管委会，限时办理和回复。负责办理的部门和区县政府、开发区

管委会要落实专人走访企业，及时办结并回复。市商务委举办外商

投资企业双月交流会(恳谈会)，宣传、解读新出台的政策法规，及

时帮助解决新出现的问题。(牵头单位:市商务委;配合单位:各区县

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)

五、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交流合作机制

全市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开放理念和服务意识，充分发挥

行业管理指导作用，在已建立的全行业或分行业企业交流合作平台

基础上，联动涉外部门共同组织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各类交

流合作活动，帮助企业挖掘投资机遇，推动企业间合作交流，畅通

企业与政府部门联系渠道。(牵头单位:市商务委、市经济信息委、

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市政府外办、市金融监管局、市招商投资局;

配合单位:各区县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)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 年 3 月 30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